
内工大 教务字〔2024〕 37 号

关于 2025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过程管理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根据

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规定（修订）》(校发

〔2020〕69 号)的要求，现对 2025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工作

做如下安排：

一、管理平台

通过学校实践教学管理平台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模块，

开展 2025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工作。

登录方式: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→实践教学管理平台→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。

二、工作流程及要求

各学院须对学生和指导教师（尤其对于初次承担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指导工作的教师）开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培训，

使其熟练掌握系统操作；要开展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教育，保证本



科学士学位论文的质量；要开展学术诚信教育，坚决杜绝本科学

士学位论文买卖与代写行为。

（一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准入制

根据《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18〕62 号）

第二十九条 学校实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准入制度。原则上学生

应在修完专业主干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的前提下，已获学分达到

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85%以上，经学院审核批准后，方可进入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环节。各学院根据专业教学实际情况，于 2024 年

12 月 15 日前，将本学院的 2025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准入制结果

以学院正式文件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案。

（二）选题

1.2024 年 11 月 1 日-12 月 15 日，各学院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指导教师下达教学任务，完成各专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审核

工作，并向学生公布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。各学院应严把选题

关，加强题目审核力度，提升选题质量。

2.要求各专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与社会、生产、科研和

实验室建设等实际任务相结合或从实际中提炼出的题目占比大

于 90%；要求各专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课题在实验、实习、工程

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完成的比例大于 70%；要求工科专

业的毕业设计比例大于 50%。

3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的资格严格按照《内蒙古工业

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规定（修订）》(校发〔2020〕69 号)



的要求审核。

4.在 2022 届和 2023 届教育部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抽检中

结果为不合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指导教师，在 2025 届本科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时指导学生人数严格控制，不得超 4 名学生。

5.2024 年 12 月 15 日前，各学院完成学生选题。

6.2025 年 3 月 30 日前，各学院填写《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5

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情况一览表》，并将纸质（盖章签字）

和电子版各 1 份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。

7.土木学院在第七学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按教学计划

执行。

（三）下达任务书

1.2025 年 1 月 10 日前，各学院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

书的下达工作。各学院应加强审核力度，规范任务书内容，提升

任务书质量。

2.任务书中应明确学生开题报告完成时间和工作任务；明确

学生设计说明书或论文正文撰写字数及设计图纸量；明确参考文

献的数量和主题；明确学生阅读外文文献篇数及外文文献翻译的

要求；明确学生设计说明书（论文）初稿和终稿提交时间。

（四）开题及中期检查

1.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开始两周内，各学院完成开题报

告提交和确认。

2.2025 年 4 月 14 日-18 日，各学院负责对本学院毕业设计



（论文）开展中期检查。学生在系统中提交中期检查报告，学院

安排有效的检查工作并形成中期检查报告报教务处备案。

3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结束后不得变更题目。

4.教务处将对各学院中期检查工作进行抽查。

（五）评阅答辩

1.2025 年 5 月 16 日至 20 日，各学院负责对拟参加评阅的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。检测结果依据《内蒙古

工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处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校发〔2020〕3 号）文件处理。

2.2025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，各学院对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的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组织评阅，并在管理系统中完成答辩小组日程

安排。

3.2025 年 5 月 26 日至 5 月 30 日，各学院组织完成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答辩工作。

4.2025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，各学院对已通过答辩并完善后的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终稿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。检测结果依据《内

蒙古工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处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发〔2020〕3 号）文件处理。

5.2025 年 6 月 7 日前，各学院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模块

中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确认。6 月 7 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

理科将 2025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导入教务系统。

6.2025 年 6 月 9 日，完成学术不端行为复检。



7.2025 年 6 月 10 日至 15 日，各学院组织完成对通过复检的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、答辩和成绩确认工作。6 月 16 日教务处

实践教学管理科将其成绩导入教务系统。

8.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各专业要关注“校内互检” 结果，严格

控制在 30%以内。

（六）总结及其他

1.各学院要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入库材料的质量。关注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研究方向、关键词的填写正确性；关注“学术不

端行为”检测报告和入库终稿的内容一致性。

2.2025 年 6 月 30 日前，各学院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

模块管理任务，填写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统计表》，

并撰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总结，一并将纸质（盖章签字）和

电子版各 1 份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案。

3.2025 年 6 月 20 日前，各学院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优

秀成果评选、展评和交流，并将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电子版报

送教务处备案。学校在 2025 届毕业典礼时进行展示。

联系人：王连波，联系电话：6575847。

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

2024 年 10 月 29 日


